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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101    证券简称：汇嘉时代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14   

 

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的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

公司于 2017年 4月 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参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以货币资金认缴出资 12,000 万元，

与宁波杉杉商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（以货币资金认缴出资 18,000万元），共同设

立乌鲁木齐杉杉汇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该名称以工商登记机

关最后核准登记的为准），进行奥特莱斯项目开发运营事宜。 

《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17-012）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近日，公司与宁波杉杉商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杉杉汇嘉奥特莱斯（乌

鲁木齐）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 

甲方：宁波杉杉商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（简称“甲方”） 

乙方：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乙方”） 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乌鲁木齐杉杉汇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，该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最后核准登记的为准） 

2、公司注册地：乌鲁木齐市高新区（以工商登记机关最后核准登记的为准） 

3、公司的经营宗旨：采用先进、适用、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经营和管

理公司，使公司资本、技术、营销资源等达到最大限度优化组合，提高公司的市

场竞争力，使投资双方获取满意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 

4、公司经营范围暂定为：一般经营项目，经销日用百货、通讯器材、化妆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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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、箱包、钟表眼镜、针纺、服装、鞋帽、五金、交电、家电、日杂、皮革、玩

具、灯具、家具、茶具、家居、工艺礼品、黄金制品、金银饰品、珠宝、通讯器

材、机电产品（不含小轿车）、计算机设备、办公用品、健身器材；图书音像制

品、电影院、KTV、电玩、娱乐项目；烟酒、茶叶、花卉、生产经营主食、保健

食品、零售预包装食品、肉食分割、面制品、糕点、散装食品、乳制品含婴幼儿

配方乳粉、副食品、农产品加工、蔬菜、果品、肉、水产、餐饮；咖啡厅、美容

美发、洒店等；零售中成药；计算机软件开发与销售；灯箱制作、喷绘；设计、

制作、发布广告；进口贸易；自有房屋建设与销售；自有房屋、商铺、车位租赁；

存车服务；物业管理；企业管理咨询；企业营销策划。许可经营项目，根据公司

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和报批（上述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最后核准登记的为

准）。 

二、注册资本缴纳及增减 

1、公司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0000万元。 

2、甲乙双方出资形式及金额如下： 

（1）甲方以货币资金 18000万元认缴出资，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60%，享有公

司 60%的股权。 

（2）乙方以货币资金 12000万元认缴出资，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40%，享有公

司 40%的股权。 

3、注册资本认缴时间：根据土地挂牌方案而定，以不影响土地取得和公司

运作为原则，双方按认缴金额同时缴纳。 

 4、增资和减资 

公司注册资本应覆盖土地出让金和设计费等前期费用，原则上，注册资本到

位后，其余投资金额通过银行融资方式解决，以不影响项目正常运行为准。 

三、合作开发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取得 

合作开发项目地块位置：长春北路以西、东进场路以北、规划道路以南、规

划道路以东。 

四、双方权利义务 

1、甲方义务： 

（1）甲方负责本项目的规划设计、招投标管理、成本控制、工程质量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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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负责奥特莱斯战略合作品牌招商、运营管理，协助项目公司开展品牌

招商等工作。 

（3）与政府部门协商，为项目公司尽可能争取一系列优惠政策。 

（4）与股东方一起协助项目公司进行银行融资。 

2、乙方义务： 

（1）乙方负责当地品牌的招商以及与当地代理商的沟通。 

（2）协助甲方开展本项目的规划设计、招投标管理、成本控制、材料采购、

工程质量监督等。 

（3）双方或其关联公司在未得到对方允许的前提下，在乌鲁木齐大市区范

围内不得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奥特莱斯项目。 

（4）协助项目公司的经营团队与当地政府和社会关系的维护，利用自身资

源为公司的经营活动提供服务和支持。 

    五、本合作开发协议的终止 

1、发生下列任一事由时，本合作协议终止： 

（1）未能竞得项目土地时； 

（2）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公司未设立时。 

协议终止，不影响协议中违约条款、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。  

六、 违约条款 

1、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，对甲方、乙方均有约束效力，以此为原则基础，

签署各项协议，推动公司按照投资计划如期完成。 

2、任何一方未能按期足额出资，则每迟延一天，未足额出资方向已足额出

资方支付未缴足金额的万分之十每天的违约金。若由于未足额出资原因导致项目

地块未能成功竞得，则，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，并且要求违约方承担协议约定

出资额 20%的违约金，并且承担一切经济损失（包括不限于前期费用支出）。 

七、争议的解决 

因本协议的解释、履行等发生的一切争议，甲乙双方本着相互理解的精神通

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。若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可以向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解决。 

 



4 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


